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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管考機制 

溫室氣體減量專責單位定期（每季）提交執行方案執行成果
報告，並定期（每季）召開會議檢討執行進度，以檢核實際達成

進度，針對進度落後之推動策略，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。 

此外，將每年年底依據各專責單位負責人員行政配合度進行

評分，給予簽核敍獎。 

 




